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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2565    证券简称：松德资源        主办券商：英大证券 

 

重庆松德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权质押的说明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股权质押概述 

(一)股权质押基本情况 

在本次质押中，公司股东蔡鸿德质押 6,000,000 股，为公司向

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申请 1498 万元的贷款提供股权质押

担保，质押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0.00%，质押期限为 2016 年 12 月 22

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21 日止。质押权人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

江支行，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(二)本次股权质押未能及时公告的原因及整改措施 

在办理股权质押时，公司经办人员对于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登记存管业

务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规定不熟悉，仅仅按照质押权人的要求在工

商部门办理了股份质押手续，并未依据上述规则的要求在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权质押业务，也未对其进行及时公告。 

公司目前已经与银行就本次质押提前解质达成一致意见，预计

在 9 月底之前完成解质押工作。为了杜绝上述事情再次发生，公司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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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将组织对股东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管的业务规则培训，严格按照业务

规则的要求办理相关业务；并由董事会秘书定期对股东股份的情况进

行自查。 

(三)本次股权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权质押对公司经营未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

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 

二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借款合同（合同编号：（2016）年（重银垫江支行）字 1945

号） 

（二）质押合同（合同编号：（2016）年（重银垫江支行）字 1901

号） 

（三）证券质押工商登记证明 

 

重庆松德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9 月 14 日 


